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五日第六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六六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弱勢學生獨立自主精神，厚植其畢業後之就業能力，並配合教育

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生活助學金(以下簡稱本助學金)名額每年以不超過六十四人為原則，申

請之學生應符合下列條件並檢附申請書及相關文件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

核： 

一、 本校在校生(不含在職專班)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家庭年所得在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且前一學期學業平均達六十分以上

者。 

三、 符合上述條件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利息所得合計逾新臺幣二萬元。利息所得來自優惠

存款且存款本金未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檢附相關佐證資料，由學

校審核認定(以上檢附之所得資料以國稅局提供為準)。 

(二)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

但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得扣除者不在此限。 

四、前開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包含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學生已婚者，加計其配偶。 

第三條 本助學金每生每月核發新臺幣六千元，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安排生活服務學

習並投保團體保險。 

為免影響學生課業及身心發展，前項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卅小

時。 

第一項生活服務學習之範疇，應以協助校內行政事務為限，並得融合專業領

域，以達學以致用之目標。 

第四條 提供生活服務學習機會之單位應擬訂生活服務學習計畫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審查通過後依申請本助學金之學生人數分配員額。 

前項員額分配原則，以全校性公共服務為優先。 

第五條 領取本助學金之學生，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一、 因特殊事故或疾病不克繼續參與生活服務學習者。 

二、 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三、 休學或退學者。 

四、 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期間服務態度不佳者。 

第六條 提供生活服務學習機會之單位應就學生服務態度、服務能力、服務表現及學

習反思成效進行評量，並將評量結果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前項評量結果得做為次年度審核之依據。 

第七條 領取本助學金之學生對於生活服務學習各項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